
第二章 主試人員作業規範 

一、主試人員擇定 

由國家教育研究院提供主試人員相關工作內容、保密合約、工作時程等資料予教

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或各縣市教育局（處），俾利其與所屬各級學校於協商推薦主

試人員時說明使用。 

二、主試人員主要工作 

(一) 參與施測講習 
1. 為使各縣市主試人員確實瞭解完整施測流程，並於正式測驗前熟悉各

階段試務工作作業程序及測驗實施工作守則，由國家教育研究院於每

年 5 月起至各縣市辦理施測講習，每位主試人員均應參加一場次之講

習，俾利維持測驗程序標準化，以提高本測驗後續資料分析之信度及

效度。 

2. 施測講習當日，參與講習之主試人員因執行試務作業所需申請之假別、

課務或代課等，由主管機關斟酌經費情形本權責核處。本院僅酌予補

助每名主試人員參與講習費用。 

3. 施測講習時間表： 

 

 

 

 

 

 

 

 

 
 

 

 

   

時間 講習內容 負責單位 

13:30-14:00 
1. 報到領取測驗實施指導手冊

2. 簽領講習費用 
施測講習承辦學校

14:00-15:00 
1. 測驗簡介 

2. 測驗實施指導光碟播放 

國家教育研究院 

施測講習承辦學校

主講人員 

15:00-15:10 中場休息 施測講習承辦學校

15:10-16:00 綜合座談與討論 
國家教育研究院 

主講人員 



(二) 填寫保密合約 
1. 合約規範： 

主試人員為施測之執行者，應負責監督受測學校於施測過程中，對其

學生之個人資料、測驗題本及問卷內容之保密，避免任何經手之各項

資料討論與外流。 

2. 合約目的： 

為免除主試人員遭受他者對本測驗內容資料之請託或干擾，由國家教

育研究院與主試人員共同簽訂「保密合約」，以期消除他者欲自主試人

員處覓得測驗題本或學生資料之意圖。 

3. 填寫時間： 

於測驗實施當日，主試人員到達受測學校後，由受測學校試務中心人

員自第 1 箱「施測資料箱」中之「學校資料袋」內取出，由同一試場

之主試及襄試人員各自填具一式二份，一份由主試及襄試人員自存，

另一份交受測學校置回「學校資料袋」內。 



(三) 負責施測當日之主試 
1. 施測當日，主試人員因執行試務作業所需申請之假別、課務或代課等，

由主管機關斟酌經費情形本權責核處。本院僅酌予補助每名主試人員

監試費用。 

2. 施測作業流程： 

 

項次 作業時間 作業內容 

1 
上午 7時 50

分前 

1. 攜帶主試人員派任公文到達受測學校試務中心。 
2. 會同受測學校試務中心負責人員共同拆封第 1 箱「施測資料箱」，取出「學

校資料袋」及「試務工作證」，試務工作證由主試及襄試人員逕行配帶。 
3. 自「學校資料袋」中取出「保密合約」填寫，一份自行留存，另一份交受

測學校置回「學校資料袋」。 

4. 自「學校資料袋」取出「學生試場座次表」交襄試人員召集學生及受測學

生試後請假用。 
5. 領取負責試場之「施測資料箱」。 

2 第一節課 

1. 由襄試人員帶領至試場後，襄試人員前往各班召集受測學生。 
2. 主試及襄試人員請確實清點「施測資料箱」內容物：兩份「考科試卷資料

袋」、一份「共同問卷資料袋」、一份「試場資料袋」及施測文具組（2B 鉛

筆及橡皮擦）若干。 
3. 自「試場資料袋」中取出另一份「學生試場座次表」確認座位安排及檢視

所需測驗之設備（請確認試場內有可播放 CD 之設備或備用手提 CD 音響）。

4. 確認清點召集學生後，與襄試人員共同安排入座，並向受測學生說明試場

規則、分發施測文具（測驗結束交學生自行帶回，無須收回）。 
5. 第一節下課鐘響請學生離開試場，並提醒其於第二節課上課鐘響前回到試

場外等候。 
6. 關閉試場前、後門，與襄試人員共同分發第一考科之試題本及答案卡。 

3 第二節課 

1. 上課鐘響學生入坐後，說明指導語及施測規範，隨即進行第一考科之填答。

2. 自「試場資料袋」取出第一考科「學生特殊情況紀錄卡」劃記。 
3. 與襄試人員共同收回試題本及答案卡，其中答案卡並請依受測學生編號依

序由小到大、正面朝上收齊。 
4. 與襄試人員確實清點試題本、答案卡數量無誤後，置回「第一考科試卷資

料袋」並彌封簽名。 
5. 第二節下課鐘響請學生離開試場，並提醒其於第三節課上課鐘響前回到試

場外等候。 
6. 關閉試場前、後門，與襄試人員共同分發第二考科之試題本及答案卡。 

 



 

項次 作業時間 作業內容 

4 第三節課 

1. 上課鐘響學生入坐後，說明指導語及施測規範，隨即進行第二考科之填答。

2. 自「試場資料袋」內取出第二考科「學生特殊情況紀錄卡」劃記。 

3. 與襄試人員共同收回試題本及答案卡，其中答案卡並請依受測學生編號依

序由小到大、正面朝上收齊。 

4. 與襄試人員確實清點試題本、答案卡數量無誤後，置回「第二考科試卷資

料袋」並彌封簽名。 

5. 第三節下課鐘響請學生離開試場，並提醒其於第四節課上課鐘響前回到試

場外等候。 

6. 關閉試場前、後門，與襄試人員共同分發共同問卷題本及答案卡。 

5 第四節課 

1. 上課鐘響學生入坐後，說明指導語及施測規範，隨即進行共同問卷之填答。

2. 自「試場資料袋」取出共同問卷節次「學生特殊情況紀錄卡」劃記。 

3. 與襄試人員共同收回共同問卷題本及答案卡並請依受測學生編號依序由小

到大、正面朝上收齊。 

4. 與襄試人員共同清點無誤後，置回「共同問卷資料袋」並彌封簽名。 

5. 將三份「學生特殊情況紀錄表」及一份「學生試場座次表」置回「試場資

料袋」。 

6. 與襄試人員共同清點兩份「考科試卷資料袋」、一份「共同問卷資料袋」及

一份「試場資料袋」，確認無誤後置回「施測資料箱」並彌封簽名。 

   註：如該試場之施測資料箱為第 1 箱「施測資料箱」時，則該「施測資料 

   箱」切勿先行彌封。須帶回試務中心放回「學校資料袋」及主、襄試人員 

   試務工作證後，再行彌封。 

7. 攜帶「施測資料箱」先行返回試務中心等待襄試人員。 

8. 與襄試人員會同受測學校試務中心負責人員，將「學校資料袋」及主、襄

試人員試務工作證置回第 1 箱「施測資料箱」中。 

9. 受測學校試務中心負責人員彌封簽名第 1 箱「施測資料箱」。 

10. 與襄試人員領取監試費用，詳填印領清冊之各項資料（戶籍地址、身分證

字號及簽名）交受測學校運卷人員繳回試務承辦學校。 

11. 主試及襄試人員監試費用印領清冊切勿置入「施測資料箱」。 



(四) 注意事項 
1. 主試人員因故未能參加施測講習，務請自行上網連結

「臺灣學生學習成就評量資料庫」

http://tasa.naer.edu.tw/首頁試務工作窗口或最新消息處

下載所需資料，以期熟悉各項施測流程之進行。 

2. 主試人員因故未能於施測當日擔任主試工作者，最遲

務請於施測前一週向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或各縣

市教育局（處）承辦人員聯繫候補事宜。 

3. 為使施測作業準時順利進行，請主試人員應事先查詢

受測學校地理位置，並考量交通時間於上午 7：50 分

前到達受測學校，如因臨時事故無法準時到達，務請

主動聯繫受測學校安排主試人員候用事宜。 

4. 澎湖縣、連江縣、金門縣及屏東縣與臺東縣等離島地

區或其他縣市偏遠地區學校之主試人員或受測學校運

卷人員，如因往返配合問題，得檢附差旅費支出單據

並填妥「離島（偏遠）地區主試人員、受測學校運卷

人員差旅費申請表」（詳見 p.69 附件 28），於民國 103

年 6 月 30 日前，寄予國家教育研究院各縣市聯絡人，

申領差旅費用。 

5. 施測當日（或前一日），如得知受測學校所在行政區域，

因天災或不可抗力之因素宣布於民國 103 年 6 月 11 日

停課，則該受測學校順延一週至民國 103 年 6 月 18 日

（星期三）舉行，由受測學校即時回報所屬「教育部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或「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及

「本院」；並由所屬「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或「各

縣市政府教育局（處）」轉知該受測學校之主試人員不

必前往。 

6. 承上項，主試人員如未接獲通知，仍準時抵達受測學

校者，本院酌予補助往返交通費、住宿費及半日膳雜

費，惟不再核發主試人員監試費用。於民國 103 年 6



月 30 日前，填妥「因應天災取消施測－主試人員差旅

費申請表」（詳見 p.70 附件 29），寄予國家教育研究院

各縣市聯絡人，申領差旅費用。 
 


